
党政综合办工作职责 

 

党政综合办是校行政和党委的综合办事机构。必须积极

发挥学校行政和党委的参谋助手作用，服务发展、服务决策、

服务落实。主要职责为综合协调、督查督办、接待联络、收

发公文、建章立制等。具体可分为：根据要求开展专项调研，

为领导班子决策和学校发展提供依据；起草学校党政重要文

件和党政领导的重要讲话；督促检查学校重要决策的贯彻落

实情况；组织全校性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；组织制订和监督

实施校内相关规章制度；协助党政领导处理日常事务；负责

校内各二级学院、系部及职能处室之间的综合协调工作。 

行政具体职责可分为：校内发文的核稿、签发、归档，

以及上级公文的收发、流转和归档工作；校领导公务安排和

联系基层工作；学校党政公章、钢印、介绍信的使用管理；

校务信息公开、各类数据汇总；学生档案和文书档案的收集

管理；校志、大事记及教育年鉴的编纂；制订每周工作安排、

行政值班和节假日值班；对外联络和接待工作；负责信访接

待，协调和督促信访事项的处理。 

党委具体职责可分为：制定并落实学校党委工作计划；

协助党委领导落实维持政治稳定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；

校党政领导班子中心组学习和民主生活会；做好党的组织、

宣传、统战、纪检，和工、青、妇等群团工作；抓好精神文

明创建工作；干部队伍的培养和考察；负责党员（发展）培

训、审批工作；做好党费的收缴和管理； 

党政综合办还需完成校党政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 


